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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（已审核，可公开）

财政部云南监管局 2024年“三服务”清单

序号 服务对象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完成时限

1
群众
基层

助力挂钩村巩固拓
展脱贫攻坚成果、全
面推进乡村振兴

深入挂钩村开展帮扶调研；深化落实与挂钩村党支
部的结对共建机制；帮助挂钩村做好防止返贫动态
监测；强化挂钩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持。

2024年 12月

2 企业 中央非税收入征收
遵循“应征尽征、应缴尽缴，按月征缴、年终清算”
的原则，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，在收到申报资料后
及时审核并保障数据及时传递，收入及时入库。

2024年 12月

3 企业
中央企业国有资本
经营收益审核

加强与相关中央企业的沟通联系，按程序做好国有
资本经营收益审核。

2024年 12月

4 企业
增 值 税 先 征 后 返
（退）审批

按程序做好相关企业增值税退税审批工作；为退税
企业提供相关政策咨询及服务工作。

2024年 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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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基层
经济建设领域中央
转移支付预算申请
审核

按照财政部授权，对相关部门汇总报送的补贴类中
央转移资金进行审核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形成清晰、
明确的审核意见，推动中央各项政策落实落地。

2024年 12月

6 基层
民生领域转移支付
预算申请审核

按照财政部要求，对相关部门汇总报送的年度预算
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及时核证资料中的疑点和问题，
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基层正常运转。

2024年 12月

7 基层 部门预算审核
根据财政部统一安排，对驻滇的各级中央预算单位
2025 年度“一上”预算开展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，
将审核情况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财政部。

2024年 12月

8 基层 部门决算审核
根据财政部决算审核工作要求，对相关部门开展
2023 年度部门决算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，将审核情
况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财政部。

2024 年 4 月

9 基层 银行账户管理
根据财政部规定，对中央预算单位申请开设的银行
账户完成审批、备案及账户年检工作。

2024年 12月

10 基层
国有资产处置事项
审核

根据财政部规定，对驻滇中央行政事业单位申请的
国有资产处置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，将审核意
见反馈预算单位主管部门并抄报财政部。

2024年 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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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基层
驻滇中央预算单位
内部控制报告编报
情况核查

根据财政部规定，依托“财政部统一报表平台”，全
面掌握辖区中央预算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情况，
并选取部分报告进行核查，分析评价形成报告。

2024 年 7 月

12
群众
企业

做好相关证券资格
会计师事务所、有关
企业的日常监管服
务工作

强化政策解读、增进沟通交流，多措并举做好相关
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、有关企业的日常监管服务
工作。

2024年 12月

13 企业
做好企业实施会计
准则的相关服务工
作

向重点企业、上市公司、金融机构、会计师事务所
征集准则实施问题，向财政部报送准则实施方面情
况。

2024年 12月

14

群众
基层
企业

做好财会监督工作
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
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，做好财会监督工
作。

2024年 12月


